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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輕信及委託代辦公司，以免受騙上當！ 106.3

原95年度銀行公會債務協商或前置協商機制之無擔保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名稱：

本人因繳款困難而毀諾，依「金融機構辦理 95 年度銀行公會債務協商/前置協商毀諾後個別協商一致性方

案」規定向_____________金融機構（以下稱貴公司）申請個別協商一致性方案，並聲明及承諾下列事項：

一、本人明確瞭解此個別協商機制是為協助本人與無擔保債權金融機構洽商還款方案，透過本協商機制並

不表示本人必然可取得優惠還款條件，本人仍須具備一定之還款能力，且提議方案最終仍須得到債權

金融機構之認可。

二、本人明確瞭解原債務如已有逾期紀錄者，不因申請本協商機制而予註銷。

三、本人明確瞭解申請本協商機制之債務內容適用範圍如下：

(1)95 年度銀行公會債務協商：以銀行公會會員機構消費金融無擔保債權為限。

(2)前置協商：以原參與「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金融機構無擔保債權）」所載之債務為限。

四、本人保證所提出之文件及資料均正確無誤，並瞭解其內容如有不實、欺瞞等情事，或於協商前、後有

民法第 244 條所稱詐害債權之虞，債權金融機構得依法追究本人相關之民、刑事責任。

五、本人同意債權金融機構得停止本人動用既有信用卡、現金卡、信用貸款及其他貸款之未動用額度、停

止核准新授信額度或強制停用本人所有債權金融機構信用卡及現金卡之權利。

六、本人如未依本協商機制通過還款方案履行者，不得再申請本協商機制。

七、本人同意尚未與各無擔保債權金融機構簽訂個別協商一致性方案協議書前，如有債權金融機構已進入

不動產強制執行程序（不含保全程序），該強制執行金融機構得要求本人提供該遭強制執行之不動產設

定抵押權與該金融機構，如本人不同意提供設定，則該強制執行金融機構得不比照個別協商一致性方

案辦理。

八、本人同意為使個別協商程序能夠順利進行，應檢附下列資料：□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近三個月薪資證

明文件（薪資單正本或薪轉存摺影本）或收入切結書、□近兩年度綜合所得資料清單及最近 1 個月核

發之財產資料清單（向各地國稅局申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明細正本(向各地勞保局

申請)，但確無本項資料者，可免提供。

九、本人同意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於辦理個別協商一致性方案相關作業之特定目的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

人相關醫療及病歷等特種個人資料。

十、本人確認所提供之第三人個人資料均經資料當事人簽章同意提供。【請資料當事人於文件資料上填寫「本

人同意本資料供○○銀行(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名稱)辦理○○○(債務人姓名)申請個別協商一致性方案

作業使用。」之文字，並簽名或蓋章。】

註:1.本申請書為全體無擔保債權金融機構辦理個別協商一致性方案之制式文件。

2.若無法達成本協商，申請文件不予退還。

3.申請人應自行影印留存檢附資料(近三個月薪資證明文件或收入切結書、近兩年度綜合所得資料清單

及最近1個月核發之財產資料清單、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明細)，以備協辦債權金融機構參

考。

4.申請人應與無擔保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簽約（以簽約日為基準）後30天內與其他無擔保債權金融機構簽

約，若逾期，則其他金融機構可不比照無擔保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核定之還款期數與利率。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戶籍地址 戶籍電話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室內：

行動：

95 年度銀行公會債務協商/前置協商毀諾後個別協商一致性方案申請書

申請人(或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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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應告知事項告知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金融機構（以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1.辦理95年度銀行公會債務協商/前置協商毀諾後個別協商一致性方案相關事宜。

2.辦理內部控制及稽核業務、統計與研究分析作業。

3.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財務等相關資料，詳如相關業務申請

文件或契約書內容。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金融機構自律規範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

/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地區：本國、本公司海外分支機構所在地、未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

收者所在地、本公司業務委外機構所在地、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機構營業處所所在地。

3.對象：本公司、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保證機構、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業務委外機構、未

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其他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機構、依法

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4.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台端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3.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

為之。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公司將無法進行上述協商

作業，致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務。


